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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小额零星采购

备案供应（服务）商报价运行规则

一、备案供应（服务）商小额零采公众号的设立

1.按照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小额零星采购供应（服务）

商备案的公告附件 1 中类别及内容，结合实际工作，分类加

入公众号群组。

2.经备案审核通过的供应（服务）商可根据申报的类别

内容加入公众号。

3.供应（服务）商指派 1 人登记进入公众号，全权负责

本单位在群内小额零星采购等相关工作。

4.供应商对沈阳机关事务公众号进行关注及绑定，利用

该微信服务公众号进行报价等操作，具体流程见附件 4。

二、沈阳机关事务公众号小额零采功能的运行

供应（服务）商可通过我局公众号零采管理获取采购信

息，供应（服务）商收悉项目具体信息后按照具体要求进行

响应，主要采用询价比价和综合评分两种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询价比价

适用于货物类、及简单、金额较小工程和服务类项目。

供应（服务）商须在规定时限内按需求清单报价，报价最低

者中标，价格明显低于成本价（市场平均价）时需提供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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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，无法提供或说明不合理的报价无效。

1.公众号报价通道报价。采用供应（服务）商按需求清

单和规定时限等具体要求，在公众号内通过零采管理功能

（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4）直接报价的方式进行，须在截止

时间内报价，报价最低者中标，报价相同时，在规定时限内

先报价者中标。

2.现场报价。采用供应（服务）商按需求清单和规定时

限等具体要求，按采购人要求携带报价单于指定时间指定地

点进行现场统一报价，只允许报价 1 次，不允许多次报价，

报价最低者中标，报价相同时，在规定时限内先报价者中标。

3.报价注意事项。供应（服务）商应当仔细阅读项目报

价具体要求，按要求进行响应报价，发送报价材料前应当仔

细核对，不得以报价材料有误为理由撤回进行重新报价，如

有问题可事先咨询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项目联系人。

4.结果公告。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会对每个项目的

报价情况和中标结果在公众号内进行公告。

（二）综合评分

适用于较复杂、金额较大的工程和服务类项目。供应（服

务）商须在规定时限内按项目具体要求进行响应并递交相关

材料，由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项目设定的评分办法

（满分 100 分）组织进行综合评分，得分最高者中标，得分

最高者为 2 个或 2 个以上时，报价得分最高者中标，如再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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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报价得分最高者为 2 个或 2 个以上时，服务方案得分最高

者中标，如再出现无法通过服务方案得分确定中标人时，由

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研究确定。中标结果在公众号内公

告。

每个项目的评分办法由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实

际情况依法依规设定，满分 100 分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。

1.合格供应（服务）商条件。满足条件的供应（服务）

商方可进入评分环节，此部分内容不计入评分办法分值内。

2.项目报价。按项目具体要求、单位、格式进行报价。

3.服务（技术）方案。按项目具体要求内容注意进行响

应，供应（服务）商未响应的不得分。

4.商务部分。按项目要求提供实力、业绩等证明材料，

供应（服务）商无法提供的不得分。

5.其他项目所需设置的评分内容。

三、备案供应（服务）商微信群及公众号有关要求

1.我局微信群及公众号用于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小额

零星采购工作，采取“有项目办理、无事不扰”的原则组织

运行，供应（服务）商不得在微信群内发布不当言论、广告、

红包、无关链接、技术探讨、闲聊等无关内容，一经发现第

一次警告，第二次直接移除群，并取消备案供应（服务）商

资格。

2.供应（服务）商可根据自己意愿对公众号内项目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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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应。

3.供应（服务）商应当对公众号内响应内容真实性负责。

4.供应（服务）商中标后应当按照报价诚实履约，无故

拒不履约的，查实后消备案供应（服务）商资格并接移除群。

四、质疑和解释答疑

供应（服务）商对项目有质疑时，应当通过书面方式，

在项目有效期内送达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采购管理处，由

采购管理处负责解释答疑。

五、廉政监督

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小额零星采购工作接受各备案

供应（服务）商的监督，如有廉政问题线索请反映至沈阳市

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纪委，反映问题应当以实名方式且真

实。

监督电话：024-83779211

六、其他

鉴于我局小额零星采购方式是依据国家、省、市关于采

购工作有关法律法规自主创新的模式，按照“实践——认识

——再实践——再认识——逐步完善采购模式”的原则，我

局会结合采购实践及供应商的意见、建议，不定期的对运行

规则进行调整完善，具体情况详见沈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官

方网站及各公众号通知公告。


